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河南省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指标
	评价
内容
	主 要 评 价 指 标
	标    　准
	分 数
	评 分 办 法

	一、基本素质
15分
	1.企业资质等
	取得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且在有效期内
	3分
	取得相应证书且在有效期内，近三年安全生产许可证连续取得无断档者得3分。近三年安全生产许可证未连续取得者不得分

	
	2.公司组织机构及各项规章制度建设
	组织机构健全、合理；
规章制度完备，运行有效
	7分
	组织机构健全、合理，职责明确；各项规章制度严谨、健全，能认真执行并持续改进者得7分。质量、安全、合同、财务、设备、材料采购、劳资等管理制度，每缺少一项减1分，减完为止

	
	3.管理体系建立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3分
	获得国家认可的认证证书，实施效果良好，能持续改进者得3分。每缺少一个管理体系认证减1分，减完为止。

	
	4.党组织建设
	设立基层党组织，党的政策宣传到位，党的保障作用有力
	2分
	企业领导班子重视党建工作，设立基层党组织，对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位加1分；党组织生活和民生生活正常，能促进企业发展加1分。

	二、经营能力及财务指标
20分
	1.企业净资产
	符合相应的资质标准
	5分
	达到相应的资质标准得5分，低于相应资质标准的不得分

	
	2.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5分
	净资产收益率大于6%者得5分，每降低1%减0.5分，减完为止

	
	3.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5分
	资产负债率小于80%者得5分，每增加3%减1分，大于95%者不得分

	
	4.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收入总额
	5分
	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10%得5分，5%～10%之间得4分，低于5%不得分


	评价
内容
	主 要 评 价 指 标
	标    　准
	分 数
	评 分 办 法

	三、管理指标
15分
	1.工程质量管理
	工程质量合格率100%；无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质量事故
	3分
	工程质量合格率低于100%者不得分；每发生一起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质量事故者减1分，减完为止

	
	2.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
	生产安全、文明施工；无环保、卫生、治安、消防等重大处罚
	3分
	发生生产安全较大事故者不得分；企业未建立文明施工的标准、监督、考评制度的不得分；每受到一次环保、卫生、治安、消防等重大处罚的减1分，减完为止

	
	3.劳资管理
	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按规定为劳动者建立保险制度，不拖欠或克扣劳动者工资
	2分
	因劳资纠纷发生重大群体事件且负有责任者，不得分

	
	4.材料采购、构配件管理
	材料采购、构配件检验验收制度健全 
	2分
	有材料采购、构配件检验管理制度得1分；设立专门的检验验收机构，机构正常运行得1分

	
	5.人力资源管理
	建立职工绩效考核与激励制度；职工教育经费占应付职工薪酬比率大于1.5%
	3分
	建立职工绩效考核与激励制度得1分；职工教育经费占应付职工薪酬比率大于1.5%得2分，低于应付职工薪酬1.5%不得分

	
	6.信息化管理
	建立办公自动化系统或单位网站，信息发布及时、有效
	2分
	建立办公自动化系统或单位网站，信息沟通渠道顺畅者得2分

	四、竞争力指标20分
	1.企业发展战略
	建立企业发展战略
	4分
	建立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科学，目标明确，且有支撑保障体系者得4分。无企业发展战略者不得分

	
	2.技术与管理创新规划
	技术创新规划与管理创新措施，技术开发机构和技术研发人员
	4分
	有技术创新规划，有年度技术创新目标措施得2分；有技术开发机构，技术研发人员得2分。每缺少一项减1分

	
	3.研发经费
	研发经费投入占企业营业收入0.5%或不低于800万元
	5分
	研发经费投入占企业营业收入0.5%及以上或不低于800万元得5分，每降低0.1%减1分。

	
	4.技术与管理创新成果
	工法、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7分
	近3年曾获得省级工法者得3分，发明专利得3分，实用新型专利得1分，不累计加分。


	评价
内容
	主要评价指标
	标    　准
	分 数
	评 分 办 法

	五、不良行为30分
	具体指标见《施工单位不良行为记分标准》
	30分
	信用记录指标得分=（100—企业因不良行为累计记分）*30%

	六、加分指标
17分

	1.国家级质量奖、主编国家或行业标准
	5分
	近3年曾获得国家级质量奖、主编国家或行业标准任意一项加5分，不累计加分。

	
	2.政府管理部门颁发的荣誉奖项
	3分
	近3年获得2项市级或1项省级政府管理部门颁发的荣誉加3分，不累计加分。如省住建厅、市住建局、统战、工信、人社等部门奖项

	
	3.省级及以上安全文明工地、示范工程、施工技术创新成果奖、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成果、质量管理成果、建筑业企业信息化建设案例、建筑业劳务班组评价优秀组织奖等
	3分
	近3年曾获得省级及以上安全文明工地、省级示范工程、省级创新成果奖、省级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成果、质量管理成果、省建筑业企业信息化建设案例、省建筑业劳务班组评价优秀组织奖等任意一项加3分，不累计加分。

	
	4.抗震救灾、防汛抗疫、公益助学、社会救助
	2分
	近3年参与抗震救灾、防汛抗疫、公益助学、社会救助所获奖项任意一项加2分，不累计加分

	
	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分
	近2年积极参与信用体系建设活动，获得省级信用建设杰出工作者加2分

	
	6.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
	2分
	近2年连续获得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加2分


注：1.本表所指生产安全事故是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2.本表所获荣誉奖项证实性材料应提供公布文件，同时提供公布文件的网址地址以供查询。无法查询，不予认可。
3.本表工程项目所获奖项，仅限本省的工程项目获奖。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信息与提供资料不一致的不予认可。



